
 

成都工业学院文件 
 

成工院〔2019〕27 号 

 

成都工业学院关于 2019 年度跨校选拔优秀 

专科应届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知 

 

对口高职院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优秀专

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知》（川教函〔2019〕129号）

精神，对对口高职院校 2019 年度优秀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升入

我校本科阶段学习（以下简称“专升本”）的选拔工作做以下

安排：  

一、选拔范围及报考条件 

（一）选拔范围 

全日制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以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

科毕业证为准）。 

（二）报考条件 

在校期间思想政治素质优良，学习成绩优秀，身心健康。 

    二、考试科目及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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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科目 

考生类别 

考 试 科 目 

科目一 科目二 科目三 

理工类 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 

机械类专业综合 

（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 

电子类专业综合 

（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计算机类专业综合 

（程序设计基础、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据库技术） 

材料类专业综合 

（机械制图、金属学及热处理） 

数字媒体类专业综合 

（程序设计基础、数字图像设计、 

数据库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综合 

（无机与分析化学、环境保护概论） 

大学计算机基础 

文管类 大学英语 
大学计算机

基础 

文管类专业综合 

（管理学基础、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基础） 

    （二）考试大纲 

执行四川省教育厅颁布的《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

考试大纲》及我校颁布的各专业综合科目考试大纲。 

（三）考试费：80 元/人。 

三、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6 月 1—2 日（各科具体考试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四、选拔工作流程 

（一）组织报名及数据上报 

1.“专升本”对口学校由其负责“专升本”工作的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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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统一组织报名审核、收费和数据上报工作；并在 4 月 26日以

前向我校教务处提供附件 2（加盖公章有效）及其电子文档各一

份。 

2.公示报名细则及报名名单 

专升本对口学校应根据我校报名通知精神制定报名细则并

提前公布，严格按照报名条件审核学生资格，审核无误的报名

名单应在校园网主页公示 5个工作日。 

（二）组织核定考生专科阶段必修课程平均成绩及奖励加

分 

各专升本对口院校按我校“专升本”相关选拔考核办法中

的规定，核定考生专科阶段各必修课程成绩和奖励加分情况，

并在考生所在院校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3个工作日。 

各专升本对口院校在公示无异议后，填写附件 3，于 5 月

10 日前报送至我校教务处，同时提供奖励加分证明材料。奖励

加分实施办法详见附件 4。 

    （三）组织考试 

    6 月 1—2 日，由“专升本”对口学校组织获准参考的学生

参加选拔考试。 

    （三）录取 

     1.录取原则 

（1）本年度“专升本”实行“一次录取”。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川普通高校大考生

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5]431号）要求，高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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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

后参加普通“专升本”考试，实行计划单列，录取比例 50%。服

兵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

校新生）,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2）其余考生中，同类专业均采用同一选拔模式，统一考

题。 

（3）录取指标不超过对应专科专业毕业生总人数的 6%,考

试科目相同的专业将统一使用录取指标。 

2.录取工作程序 

（1）公布考生成绩 

各“专升本”对口学校将考试成绩以正式方式通知考生本

人。 

（2）对拟录取学生名单进行公示 

    各“专升本”对口学校应在本校显著位置或校园网公示拟

录取名单（应至少公示 5 个工作日以上）。 

（3）名单公示无异议后，我校将拟录取名单上报四川省教

育厅。待教育厅审核后，按规定办理学生的录取手续。 

（四）专升本学生教学管理工作 

1.“专升本”对口学校应在升本学生开学报到后一周内，

将其学籍档案集中报我校档案室。 

2.专升本学生入学后编入相应本科专业的三年级。按照省

教育厅规定凡实行学分制的“专升本”学生在专科学习期间所

学课程学分可以认定，认定的学分数原则上不低于该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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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时应修总学分的 40%。学校按照相应专业学费标准收取学生

学费。 

3.专科应届毕业生“专升本”录取后由原所在学校颁发专

科毕业证书并进行电子注册,不再向其发放毕业学生报到证。

“专升本”学生在录取学校新学期入学报到时，学校将对其专

科毕业证书核对确认，对不符合要求者，将取消“专升本”入

学资格。 

4.其他相关的学籍管理、电子注册及毕业证书的发放按照

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注意事项 

1.根据教育厅文件要求，“专升本”考生只能报考学校划定

的与自己专科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本科专业；同一专科学校的同

一专业的学生只能选送一所对口本科学校（不得以转专业等任

何方式多校选送）。 

2.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工作协议的专科毕业生，其工作关

系必须自行妥善处理，如发生法律纠纷，由学生本人负责。 

3.“专升本”对口学校应严格按第一条规定的内容审核参

加“专升本”学生的报考资格，如在选拔工作过程中发现不符

条件的，将立即取消该学生升本资格，一切责任由相关人员承

担。 

4.我校从未批准和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以成都工业学院名

义组织任何专升本考试培训，相关通知和公告以在我校官方网

站教务处“专升本专栏”上发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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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成都工业学院关于 2019年“专升本”考试收费的通知 

2.**学院 2019年“专升本”报名信息汇总表 

3.**学院 2019年“专升本”考生平时成绩及奖励加分汇总

表 

4．成都工业学院“专升本”选拔考核办法（修订） 

 

                               

                                        成都工业学院  

2019 年 4月 3 日 

 

 

 

 

 

 

 

 

 

 

主送：对口高职院校 

成都工业学院学校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3 日印 


